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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谈判会议的议事规则 

* 1 _ ±

本议事规则是参照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各 

项有关规定，包括各成员国在特别会议期间经适当协商后达成的并经大会《最后文 

件 》表示欢迎的协议通过的。

一 、 职能和组成

1 . 裁军谈判会议 (下称本会议) 是向各核武器国家和其他35个国家开放的截军 

谈判谈判讲坛 (附件一）0

2 . 本会议的想成应定期子以审查《

3 . 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所载主权平等原则，以独立国家 

完全平等的条件参加本会议工作。

二、代表和全权证书

4 . 本会议各成员国代表a 应由代表a a 长一人和必要的其他代表、顾问和专 

家组成。

5 . 每一成员国代表S 应将其外交部长授权颂发的全权证书递交本会议主库。

6 . 各国代表a 的座位应按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顺序播列。

三、S 全

7 . 本会议应每年分= 期举行届会，分别为期10周、7周、7周。第一期会议应



于1月份的倒数第二个星期开始。 本会议应于前一届年会结束时决定其年会的三期 

会议的确切曰期。

8. 本会议主库在同所有成员国充分协商并经所有成员国同意后可召开特别会

议0

四、主 廣

9 . 本会议开会期间，应由所有成员国较流担任会议主库，每一任主库应主持 

为期四个工作周的会议。 应遵守1979年1月开始的按成员国英文名单字母顺序艳流 

的制度。

1 0 . 当担任主席的代表团团长缺席时， 可由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替代。如担 

任主席的代表a 没有成员可以执行主席职务，则应由艳任下一届主库的代表a 智代 

主库职位。

U . 主摩除了行使主库的正常职务和本规则所跋子的其他职权外， 应同本会 

议充分协商并在本会议的权力之下代表本会议同各个国家，联合国大会及其他机构 

和其他国际想织进行联系。

1 2 . 本会议休会期同， 主席职务应由主持本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的成员国 

代表执行。

五、秘书处

1 3 . 联合国秘书长经本会议请求并同本会议充分协商后任命本会议秘书长。 

秘书长还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协助本会议及其主摩安播本会议工作和编制B 
程表。

1 4 .经本会议及其主席授权，秘书长除别的事項以外，应协助本会议编制临时 

议程并革振本会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切稿。

1 5 .经本会议请求，联书长应向本会议提供专业协助，以便就本会议谈判主题 

编制背景文件和参考书目，并收集各项同进行谈判有关的资料和情振》

1 6 . 秘书长也应执行本规则或本会议所责成的其他职务。

1 7 .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本会议和本会议可能设立的任何附厲机构提供它们所 

需要的工作人员和必要的协助和服务。



六、工作的紫棍和决定的通过

1 8 .本会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进行其工作和通过其决定。

七 > 工作安徘

1 9 .本会议的工作应在全体会议上以及经由本会议商定的任何額終安排进行， 

例如在不论是否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进行。

2 0 .本会议应按商定的时间表举行全体会议。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会议应公 

开举行。本会议如决定举行非公开会议，应同时决定是否发表会议公振。会议公报 

应充分反映议事过程的实质和会议的决定。

2 1 .如本会议不能就谈判项目的实质作出决定，则应考虑在稍后时期审议该项

目。

2 2 .本会议可举行不论是否有专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以便在适当时审议实质 

性问题和有关其工作安排的问题。本会议如有要求，秘书处应以工作语文编制这些 

会议的非正式简要记录。

2 3 .如本会议认为为有效执行其职务有需要时，包括似乎具有就一填条约草案 

或其他草案案文进行谈判的基袖时， 本会议可设立附厲机构， 例如特设小组委员 

会、工作小姐、技术小组或政府专家小想，而且各附厲机构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 

应对本会议所有成员国开放。本会议应确定各该附厲机构的职权，并对其工作提供 

适当支持。

2 4 .本会议应决定会议议事规则可否加以修改以适应其附厲机构的特球需要。 

附属机构的会议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应为非正式会议。秘书处应在附厲机构请求 

时提供协助、包括以本会议工作语文编制附厲机构会议活动的非正式简要记录。

25. 协商一致通过报告不应被解释为以任何方式影哨各该报舍必须忠实反映各 

机构所有成员国立场的基本要求。

2 6 .通常情况下，本会议及其附厲机构应在联合国B 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

A , 议程和工作计划

2 7 .本会议应在每一届年会开始时通过该年的议程。本会议通过议程时应考虑 

到联大向它提出的建议、本会议各成员国的提案以及本会议的决定。



2 8 .本会议应在年会开始时以其议程为基础拟定工作计划，其中应包括该届年 

会的活动时同表，拟定计划时应考虑到第27条提及的建议、提案和决定。

2 9 .临时议程和工作计划应由本会议主库在秘书长协助下拟订，并提交本会议 

审议和通过。

30. 全体会议的发言主题在通常情况下应同按商定的工作计划正在讨论的议题 

相符。 但本会议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同本会议工作有关的问 

题，并具有充分机会就任何它认为修复法意的问题提出意见。

3 1 .本会议工作期间，成员国可要求在议程上增列紧急坂目。本会议应决定是 

否予以审议和何时予以审议。

九、非本会议成员国的参加

3 2 .全体会议开会时和本会议决定按本条行事的其他会议开会时，会议室应为 

非成员国代表保留摩位。

33. 非本会议成员的有关国家可就构成本会议谈列主题的裁军措族向本会议提 

出书面提案或工作文件，并可参加有关这些提案或工作文件的主题事项的讨论。

3 4 .应非本会议成员的国家的请求，本会议可邀请它们在本会议讨论这些国家 

特别关心的问题时发表意见。本会议审议此项请求后，可通过主库向有关国家发出 

邀请，请其列摩会议发表意见。

3 5 .本会议逆可决定邀请第33和第34条所述国家参与非正式会议及其附厲机构 

的会议，如决定邀请则适用议事规则第34条的规定。

3 6 .第4和第5条的规定也应适用于参与本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代表a 。

十.语文，记录和文件

37. 参加本会议工作的各成员国应以联合国系统内使用的各种语文提供同声 

传译，公开的全体会议的避字记录和文件。如同声传译可将代表的发言译成工作语 

言则代表可用本国语言发言。

3 8 . 文件应按秘书处收到的先后次序编号。 联书处应不时印发所有文件的一 

览表。

3 9 . 十八国裁军委员会、 裁军委员会会议和裁军谈判要员会各系列文件可予 

直接援引，无须重新提出原件。



40. 本会议的遂字记录和正式文件以及其他有关文件通常应于两周内散发给 

联合国会员国。本会议正武文件可供公众索取。

十一，对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的邀请

4 1 . 如本会议认为为促进其工作有需要时，可决定请各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 

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提供适当的资料。

十二、非政府组织

4 2 . 非政府姐织给本会议、 主库或秘书处的一切来文应交秘书处收存，并根 

据要求，供各国代表团查阅。应将所有来文的清单向本会议散发。

十三、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振告

、

4 3 . 本会议每年应通过主席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次报告， 或于适当时提出多 

次报告。 ，

4 4 . 上述报告草稿应由本会议主库在秘书长协助下编定， 并应于预定通过曰 

期的至少两周前散发给本会议所有成员国，供其考虑。

4 5 . 本会议的振告应属记实性质并反映本会议的谈判和工作。 除非本会议另 

有决定，报告草稿的内容应包括：

(a) 议程

< b )慨述联合国大会上届常会向本会议提出的具体要求》

(C )就上述 (a )和 (b)两敦各个项目编写的分节标题和当年在本会议内提出 

的其他问题； .
( d )结论和决定；

< e )目录和报告所步期间按国家和问题分类的遂字记录的索51»
< f ) 当年提出的工作文件和提案》

( g ) 作为单独附件散发的当年会议的遂字记录；

( h )其他有关文件。

4 6 . 本会议应于届会结束时通过年度報告。 年度振告应于联合国大会常会开 

幕前散友給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所有其他报告应尽快散发。



十四，修 正

4 7 . 本谈事规则可由本会议决定加以修正。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漠大利亚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中国 

古巴

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埃及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德国

甸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糖伊斯兰共和国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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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90年10月3 日起，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资格向39个国家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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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g

肯尼亚

墨西哥

蒙古

摩洛毋

無句

荷兰

尼日利亚 

已塞斯坦 

秘鲁 

波兰

罗马尼亚 

钱罗斯联邦 

斯里兰卡 

墙典

大不列類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力墙拉 

南斯拉夫 

扎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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